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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为主的国家考试，是个人自学、社

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。目前，我省设有

本科、大专等学历层次共八十个专业。考试采用学分累计的

办法，按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，思想品德

鉴定合格，即予办理毕业证书。根据国务院国发（1988）15

号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》规定，获得自学考试毕业

证书者，国家承认其学历。毕业人员的使用与待遇按国务院

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。 一、开考专业、考试课程、主

考学校和考试时间 福建省自考2007年4月理论课程时间安排表

说明：1、除另有规定外，考生可根据课程考试的要求，自备

函数计算器、绘图工具参加考试。 2、每个考试时间只能报

考一门课程，多报者也只能参加其中一门考试。 3、开考专

业名称上带“*”号的专业为委托开考专业 4、加*号课程为计

算机类专业旧计划课程，取得合格成绩可顶替新计划课程。

2007年上半年实践性环节考核课程时间安排表 二、报考条件

、手续等有关问题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不受性别、年龄

、民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，均可依照本简章的规定，报

名参加自学考试。提倡在职人员按照学用一致的原则报考。

病残者要报考适宜自己身体条件的专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